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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監管公告

本公告乃深圳市海普瑞藥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
司證券上市規則第13.10B條而作出。

兹載列本公司於深圳證券交易所網站刊登公告如下，僅供參閱。

承董事會命
深圳市海普瑞藥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李鋰
董事長

中國深圳，2020年8月28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李鋰先生、李坦女士、單宇先生、孫暄先生及步海華先生；本公司獨立非執行
董事為呂川博士、陳俊發先生及王肇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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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海普瑞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海普瑞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0年8月28日

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本次会计变更概述 

1、变更原因 

财政部于2018年12月7日发布《关于修订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21号——租赁>

的通知》（财会[2018]35号）（以下简称“新租赁准则”），要求在境内外同时上

市的企业以及在境外上市并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或企业会计准则编制财务报表

的企业自2019年1月1日起施行。 

2020年7月8日，公司完成境外发行外资股（H股）并在香港联交所上市。作为

境内外同时上市的企业，公司将按照财政部的要求执行新租赁准则，并依据新租

赁准则的规定对相关会计政策进行变更。 

2、变更日期 

公司2020年半年度财务报表、年度财务报表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表均执行上

述修订后的会计准则。 

3、变更内容 

调整后，公司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21号—租赁》（财会〔2018〕35号）政

策。新租赁准则取消承租人关于融资租赁与经营租赁的分类，要求承租人对所有

租赁（选择简化处理的短期租赁和低价值资产租赁除外）确认使用权资产和租赁

负债，并分别确认折旧和利息费用。 



 

 

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新租赁准则的衔接规定，公司选择根据首次执行本准则的累积影响数，

调整2020年初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不调整可比期间信息，不

影响公司以前期间的收入和净利润等指标。本次会计变更对公司财务报表及经营

成果无重大影响。 

三、董事会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说明 

董事会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发布的《关于修订印发<企业会

计准则第21号——租赁>的通知》（财会[2018]35号）文件进行的合理变更，本次

会计政策变更后公司财务报表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

和现金流量，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董事会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

变更。 

四、独立董事意见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发布的新租赁准则进行的合理变更和调整，

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执行变更后的会计政策能够客

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无重大

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会计政策

变更的审批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因此，

同意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五、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发布的新租赁准则进行的合理

变更和调整，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执行变更后的会

计政策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对公司财务状况、经

营成果无重大影响；相关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规定，不

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同意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深圳市海普瑞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九日 

 


